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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关于暂停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盛合灵活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14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8月16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16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

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盛合灵活混合A 招商盛合灵活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142 00414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1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10,000.00

注：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2019年8月16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10,000.00元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8月16日起暂停招商盛合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和转换转入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申请金额超过1万元，

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

常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曹秉蛟 董事 外地出差 李群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鸿股份 股票代码 0008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明锋 张锐、孙迎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

11层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

11层

电话 010-62301907 010-62301907

电子信箱 dingmingfeng@gohigh.com.cn sunyinghui@gohig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71,205,138.44 5,105,221,277.67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71,178.07 36,449,116.25 -5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2,668,934.45 35,057,550.40 -6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8,356,253.89 -1,155,067,892.29 3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6 0.0412 -57.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402 -57.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1.11% -0.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83,101,769.12 8,740,109,584.87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6,681,945.40 3,322,472,563.50 0.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0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81% 116,244,499 41,791

南京庆亚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2% 19,280,190 19,280,095 质押 19,000,000

曾东卫 境内自然人 1.35% 12,216,740 2,712,149 质押 11,880,738

张珂 境内自然人 1.13% 10,295,380 0

深圳市银德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9,263,274 0

张广全 境内自然人 0.97% 8,770,000 0

王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8% 5,230,700 0

陈光南 境内自然人 0.52% 4,730,000 0

刘文涛 境内自然人 0.46% 4,185,654 0

叶军 境内自然人 0.45% 4,065,5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股东中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内，自然人股东张珂持有公司股份10,295,380股全部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非国有法人

股东深圳市银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263,274全部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自然人

股东陈光南持有公司股份4,730,000股，其中，3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430,000股通过融

资融券账户持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大唐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6高鸿债 112324 2021年01月20日 211.9 6.1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18% 55.21% -0.0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53 2.16 -29.17%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发展成为优秀的“面向企业信息化应用的物联网和融合通信技术、产品

的服务提供商”与“面向广大个体消费群体的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支撑的服务提供商” 。 目前，公

司形成了企业信息化、信息服务和IT销售三大业务板块，同时，在车联网、信息安全等战略新兴产

业领域也展开了较有深度的研究和探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中求变的总基调，以增强实业、整

合资源为经营方针，按照稳队伍革机制、稳规模调结构、稳增长求质量的经营思路，进一步聚焦实

业增强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防范经营风险。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5,071,205,138.4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6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5,471,178.0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12,668,934.4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3.86%。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毛利额减少；报告期内，受

外部金融市场环境因素影响，借款综合利率有所提高，财务费用增长所致。

（一）企业信息化业务

本报告期企业信息化业务收入为835,175,862.4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95%，毛利率为17.33%，

较上年同期下降3.05%。

1、智慧广电业务：聚焦优势产品，明确广电行业2B2G的转型路径；基于广电不同区域属性明

确“一省一策” 转型策略，结合智慧广电、5G应用、媒体融合启动全国业务布局；根据地市场转型

策略明确业务方向及推进步骤，重点推进吉林、山东、北京等重大项目。

2、智能制造业务：公司子公司大唐融合依托与西门子、PTC的强强联合、自有工业软件以及智

能制造基地，聚焦汽车及交通运输、电气设备等行业；探索军民融合产业，并有项目落地执行；抓住

工业互联网创新服务平台的历史机遇，积极进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和“政企客户跟踪与拓

展”两条腿走路，目前已经建设完成能够满足需求的运营平台、无锡体验中心、AR展示；在政府合

作层面，目前在东北、华东、东南和西南都有较大进展，主要涉及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国家二级标

识解析节点建设，在重点企业方面，涉及国家纱线供应链平台项目、钢铁行业重点工业互联网等项

目。

3、成长中的“智慧城市业务” ： 公司子公司大唐融合从智慧政务、应急管理和县域经济等细

分领域切入，通过投资项目管理、政务服务大厅、决策支持、行政审批等系统产品形成政务大数据

中心和云平台，助力实现数字政务；通过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园区、应急管理等产品，助力实

现城市智能治理。 在数字政府方面，充分发挥公司服务外包市场优势，依托优质客户关系，推进重

庆巫山县、河北涞水县、安徽泗县信息化项目建设与服务外包基地建设的立体化服务体系落地；在

应急管理方面，积极响应现有的政策法规，在湖北嘉鱼县、重庆巫山县、湖北安陆市等典型区县进

行应急管理平台及应急管理指挥中心试点示范工程推进。

4、车联网V2X业务：公司车联网事业部继续丰富产品序列，提升技术能力。 后装市场，完成自

研V-BOX试产，测试验证工作；前装市场，与ALPS合作，完成了车规级模组DMD3A的研发设计、

样片投板。公司作为唯一一家路侧设备提供商成功入驻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行区·首钢园区，

完成一期RSU设备部署及二期、三期设计。 在无锡S19高速路段成功部署RSU，实现了公司高速公

路设备部署零的突破；与百度、滴滴等未来潜在智慧交通集成商讨论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意向；报

告期内成功举办“无网联 不智能” 大唐高鸿车路协同高峰论坛，与ALPS联合发布公司首款车规

级模组DMD3A。

5、可信计算及安全产品，在公安部发布了等级保护2.0标准后，可信计算成为了重要的推荐技

术，公司在等保要求框架下，对产品进行优化和开发，以满足等保2级和3级要求。 对标等保2.0，对

可信产品进行优化和升级开发，深度推进云可信产品的布局与研发，启动信安漏洞检测产品合作

开发，同时推动市场拓展。

6、IDC业务

稳定持续发展IDC基础运营业务，合资公司组建联合运维团队进入MSP领域，与Equinix合资

企业进入实质运作阶段，共同拓展数据中心业务。 共同投建SH6数据中心，并以SH6为基础，入围

2019年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数据中心合作项目，为SH6销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中大部分业务仍处于成长期且受报告期内市场上信息化投资主体投资

意愿日益谨慎的影响，公司企业信息化板块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

（二）信息服务业务

本报告期信息服务业务营业收入为125,701,737.81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9.96%， 毛利率为

20.65%，较上年同期下降2.90%。

1、通信及加油业务：报告期内，公司逐步签约中国电信三个省份，中国移动五个省份，但是签

约进程及后续业务开展较为缓慢尚未形成规模收入。 加油业务已经形成以合资、民营头部油企为

战略重点、以“两桶油” 为主攻方向的市场布局。

2、移动互联网业务：公司加强与央视财经频道合作力度同时向其他省份逐步拓展此项业务。

探索新媒体客户端建设及运营运维服务的业务模式。与360、百度及今日头条等合作广告业务在上

半年稳步拓展。

（三）IT销售业务

本报告期IT销售业务营业收入为4,070,963,788.15元，较上年同期上升0.75%，毛利率为2.46%，

较上年同期上升0.21%。

公司作为国内专业大卖场的IT产品专业供货平台，在江苏IT分销领域保持龙头地位。 继续稳

定华硕、联想现有家用业务，拓展联想商用业务，通过寻找高毛利产品，以实现产品多元化发展。稳

定对原有客户的销售规模，全力提升线上的销售规模和销售占比，积极开拓非3C渠道客户。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

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

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可供出售权

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董事会审批通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57,011,108.67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57,011,108.67元。

（2）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董事会审批通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3,761,184.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3,761,184.00元。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

据”本期金额42,848,533.00元，上期金额145,131,933.63元；“应收账

款” 本期金额2,499,638,307.05元，上期金额1,638,774,920.72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

付票据”本期金额878,073,327.14元，上期金额474,470,243.00元；“应付

账款” 本期金额637,845,585.79元，上期金额724,912,501.03元。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

〔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

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

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付景林

201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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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高鸿股

份”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08月06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08月13日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大唐电信集团主楼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8人。 其中，董事曹秉蛟先生委托董事李群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于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出具的《关于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

于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出具的《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付景林先生、陈蕾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

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出具的《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

业务和风险状况。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

施都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严格监管。 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向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大

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拟增加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大唐融合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接受其提供的劳务预计增加金额为10,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预计增加金额为4,000万元。

此项议案不涉及关联方董事，无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发展的需要，经我们核查，公司的关联采购行为、采

购价格符合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

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没有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增加的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

执行的价格为基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此项议案不涉及关联方董事，无需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联交

易公告（一）》。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下属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租用科研综合楼2层南、10层、11层， 向北

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租用研八楼及塔2楼北侧平房作为公司及子公司的办公用房，

租赁面积共计5615.80平方米，租金共计6,681,693.10元，租期一年。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付景林先生、陈蕾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下属公司租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

房是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各项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

小股东利益的状况。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关联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

联交易公告（二）》。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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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概述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结合拟签订的协议

及业务发展需要，2019年公司拟增加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及子公司

接受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含其并表子公司）提供的劳务预计增加金额为10,000万元；公

司及子公司向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含其并表子公司）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预计增加金额

为4,000万元。 （接受劳务为坐席外包服务；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为提供软件产品及服务）。

（二）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此项议案不涉及关联方董事，无需回避表决，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监事孙绍利先生任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和10.1.5条规定，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关联人上一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2018年12月，大唐融合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引入投资人，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2018年度，公

司与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与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1,632.50万元， 未形成

坏账情况，未达到审议披露标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丘县沙南产业集聚区上海光电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郭志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6243956148312

主营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全国）；通信行业外包服务、信息增

值、搜索服务；电子商务；通信行业数据挖掘营销、流媒体业务、软件开发、移动技术软件与服务、网

络技术与服务、计算机与通信集成业务；通讯信息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计算机软、硬件设备开发和销售；集成电路设计；市场调研；商务咨询；数据处理；数字处理和存储服

务；数字内容服务；云计算服务；云计算中心运营；企业咨询和管理；从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

务；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呼叫服务；接受金融

机构委托提供缴款提醒专业服务；购销：安防产品、通信设备、电力设备、电子产品、显示屏产品、电

源设备、电动车辆、防雷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周边辅助设备、电子智能化产品及配件；承接安防系

统工程。（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29,358,266.40元，净资产为141,798,092.61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101,150,198.81元，净利润为2,498,574.4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监事孙绍利先生任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和10.1.5条规定，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本公司的关联公司履约能力强,结合之前的交易情况支付款项未有形成坏账的情

况,根据经验经综合分析,未来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经查询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日常采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定价原则，严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存在利用关

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尚未签订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2、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从公司实际出发，对关联交易的发生，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 对于公司经

济效益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符合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稳步发展的长远利益，维护了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2019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此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万

元）

审议情况

大唐融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32.50 未达审议标准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发展的需要，经我们核查，公司的关联采购行为、采

购价格符合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

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没有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增加的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

执行的价格为基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此项议案不涉及关联方董事，无需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第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董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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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下属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通信”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数据” ）、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信科研院” ）租用科研综合楼2层南、10层、11层，为公司的办公场所，租赁面积共2,774.8平方米，2

层南租期275天，10层、11层租期均为一年，租金合计为3,747,611.4元（不包括物业管理及能源费）。

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高鸿软件” ）、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科技” ）、大唐高鸿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信息” ） ，向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唐

开元” ）租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塔2楼北侧平房、学院路40号院内研八楼作为办公用房。 租

赁面积共2,841.00平方米，租期一年，租金为2,934,081.70元（不包括物业管理及能源费）。

2.电信科研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兴唐开元属于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研院下属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电信科研院和兴唐开元属于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高鸿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

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公司两名关联董事付景林先生、陈蕾女士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

与上述议案的表决，具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一区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注册资本：78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电子

元器件、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

信、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小区及写字楼物业管理；供暖、绿

化服务；花木租赁；房屋维修、家居装饰；房产租售咨询；物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交流；百货、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400011016E

股东：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数据：2018年合并总资产3,548,613.47万元，净资产1,506,632.29万元，营业收入1,726,842.07

万元， 净利润-69,428.48万元；2019年6月30日合并总资产3,652,681.48万元， 净资产1,511,358.78万

元，营业收入809,997.96万元，净利润-23,911.93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10.1.3，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视为公司关联人。

经查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研七楼302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研七楼302室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

法定代表人：李毅

注册资本：304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及

外围设备、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轻工化工材料、装饰材料；家居装饰；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承接

计算机网络工程；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802005030M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东为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财务数据：2018年合并总资产768.91万元，净资产730.32万元，营业收入2,243.45万元，净利润

84.54万元；2019年6月30日合并总资产758.46万元，净资产729.32万元，营业收入1,066.60万元，净利

润-1.00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的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北

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视为公司关联人。

经查询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办公用房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综合楼2层、10层和11层，建筑面积共2,774.8平方米；塔2楼

北侧平房，建筑面积为410平方米，研八楼三层合计面积共2,431平方米，上述办公用房均位于北京

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院内。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租金总额具体定价依据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面积（平方

米）

金额（元） 日租金 地址

兴唐开元 高鸿数据 410 378,614.50 2.53 塔二楼北侧平房

兴唐开元 高鸿数据 1,851 1,945,771.20 2.88

学院路40号院内研八楼一层、二层一部分；三层

整层

兴唐开元 高鸿软件 277 291,182.40 2.88 学院路40号院内研八楼二层一部分

兴唐开元 高鸿信息 303 318,513.60 2.88 学院路40号院内研八楼一层一部分

电信院有限公

司

高鸿通信 567.6 807,978.60 3.9 学院路40号科研综合楼第十层南

电信院有限公

司

高鸿数据 1,630.8 2,321,443.80 3.9 学院路40号科研综合楼第十一层、第十层北

电信院有限公

司

高鸿数据 576.4 618,189.00 3.9 学院路40号科研综合楼第二层南

合计 5615.8 6,681,693.10 - -

以上价格为公允价格。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与电信科研院签订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房屋概况：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学院路40号，科研综合楼，其中公司租赁部分为二层、十层

和十一层。

（2）租赁用途和租赁期限，仅用于办公，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其中二层租

赁期限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3）租金为：二层、十层、十一层建筑面积为2,774.8平方米，日租金为3.9元/平方米，年租金合

计为3,747,611.40元（不包括物业管理及能源费）。

（4）生效条件：经公司相关审批通过后生效实施。

2.与兴唐开元签订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房屋概况：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塔二楼北侧平房，建筑面积为410平米。 学院

路40号院内研八楼，建筑面积2,841平方米。 供暖费和物业费另行支付。

（2）租赁用途、租赁期限、金额：仅用于办公，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塔二楼

北侧平房租金为378,614.50元，研八楼租金为2,555,467.20元。 供暖费和物业费另行支付。

（3）生效条件：经公司相关审批通过后生效实施。

六、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租金水平符合市场价格水平，租用面积与公司业务水平相当，本次租用有利于业务开展，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

八、2019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和电信科研院、兴唐开元及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采购：

供应商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金额 审议情况

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984.83

已经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343.52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92.63

未达到审议标准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39.92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8.26

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7.27

北京兴鸿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4.63

北京大唐志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4.44

北京大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0.23

合计 1,615.73

关联销售：

客户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金额 审议情况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36.31 未达到审议标准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130.66

已经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15.71

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9.48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2.65 未达到审议标准

合计 394.81

关联方债权债务情况：

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申请的贷款发生额

为64,000万元，具体披露情况为：

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15-3-17 第七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5-016

2015-3-17 关联交易公告（三） 2015-022

2015-4-10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036

2018-3-27 关联交易公告（三） 2018-023

2018-3-31 第八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028

2018-4-18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38

2018-11-21 第八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100

2018-11-21 关联交易公告 2018-102

2018-12-8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10

2019-4-8 第八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18

2019-4-8 关联交易公告 2019-020

2019-4-25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38

2019-4-30 第八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41

2019-4-30 关联交易公告 2019-042

2019-5-17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53

公司和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公司2019年度在大唐电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存款每日余额不超过8亿元， 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

款利率厘定，不低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 公

司2019年度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6亿元综合授信， 授信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厘定，将不高于公

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具体披露情况为：

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19-4-23 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29

2019-4-23 关联交易公告 2019-033

2019-5-15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52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于此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

下属公司租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

房是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各项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

小股东利益的状况。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关联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66� � � �证券简称：*ST瑞德 公告编号：临2019-058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瑞德” ）近日获悉，因

王悦英与奥瑞德、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奥瑞德有

限” ）、哈尔滨秋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冠光电” ）、左洪波、褚淑

霞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与秋冠光电的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被冻结

单位

被冻结开户行 账号

被冻结账户内金额

（元）

账户

性质

奥 瑞 德

有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宾县支行 2300************0316 882,557.7 基本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区支行 1450**********0106 917,702.51 一般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区支行 1450**********0021 0.00 一般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通达支行 8113***********6466 720.91 一般户

秋冠光

电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发支行 1202********0608 6,466,929.41 基本户

中信银行哈尔滨通达支行 8113***********6294 2.96 一般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区支行 1450**********1298 20,738.75 一般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群力第一大道支行 9550***********0548 176.90 一般户

招商银行哈尔滨大直支行 4519*******0602 118.79 一般户

招商银行松北支行 4519*******0801 85.24 一般户

龙江银行开发区支行 2008*********0600 0.00 一般户

合计 - - 8,289,033.17

注：由于芜湖华融兴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原因，奥瑞德有限上述基本户已于2018年被冻结，详见（临

2018-028）号公告。

二、公司核查有关情况

经公司核查，因王悦英与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

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方采取保全措施，导致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

及秋冠光电的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于2019年1月13日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传票（2018苏0903民初

3455号）等材料。 2017年12月6日，奥瑞德与王悦英签订《借款暨担保协议》，约

定：奥瑞德因垫还银行贷款需要，向王悦英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期自2017

年12月7日至2018年2月6日止；月息6%；逾期利息按日息千分之二结算；款项汇

入左洪波的个人帐户；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对此借款提供连

带担保， 保证期间为2年。 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8）苏0903民初3455号，判决如下：

（1）奥瑞德偿还王悦英借款3,880.4639万元，并承担自2018年4月29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2）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对奥瑞德所欠原告王悦英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驳回王悦英其他诉讼请求。

（4）案件受理费245,340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合计250,340元由王悦英

负担9,517元，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负担240,823元。

公司已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并将与法院以及申请人

沟通协调， 并积极采取相关有效措施， 力争尽快解决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

项。

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累计情况

1、公司于2018年5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

告》（临2018-028），由于芜湖华融兴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芜湖华融”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原因，公司基本户及

奥瑞德有限基本户、部分一般户及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 2019年3月4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债权方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并取得执行裁定

书的公告》（临2019-011）， 公司及子公司与芜湖华融签署了 《执行和解协

议》，并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 公司按期履行了

《执行裁定书》内的偿付约定，但在奥瑞德有限按期全部履行完毕偿付义务之

前，已经采取的保全查封措施暂不解除，在查封冻结期限届满前，芜湖华融有

权申请保全措施的续期。

2、由于货款及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问题产生异议，重庆塔喀雅玛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市硕华科技有限公司提出民事诉讼，

诉讼（仲裁）涉及金额329.7万元。重庆塔喀雅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采取保全

措施，冻结了北海市硕华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基本户，账户内被冻结金额为70

万元。 目前该诉讼尚在审理中。 该事项有可能对子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最

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的重要事项章节。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各子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涉及金额9,

154,397.52元。 公司将与法院以及申请人沟通协调，并积极采取相关有效措施，

力争尽快解决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

四、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及秋冠光电的基本

户和一般户，除部分账户内冻结资金较多，影响部分供应商货款支付进度外，

上述事项尚未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在本次账户被冻

结事项解除之前，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发生，公

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若有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情况发生，公司将按照

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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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及《保险合同相

关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如下控股子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

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为：

（人民币万元） 2019年1-7月

控股子公司名称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100,73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2,934,123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46,580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63,363

于上述期间，本公司的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9年1-7月

寿险及健康险业务

个人业务 33,488,272

新业务 9,442,470

续期业务 24,045,802

团体业务 1,355,794

新业务 1,350,966

续期业务 4,828

合计 34,844,066

备注：

1、本公司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及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寿险及健康险业务，本公司寿险及健康险

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指这三家子公司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的合计数。

2、按投保人为个人或团体，本公司将寿险及健康险业务类型分类为个人业

务和团体业务。

于上述期间，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

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9年1-7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 10,665,440

非机动车辆保险 3,717,807

意外与健康保险 717,486

合计 15,100,733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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